
霍尔果斯霍隆建材搅拌站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3年 6 月 8 日，霍尔果斯霍隆建材有限公司邀请专家莅临现

场，组织开展《霍尔果斯霍隆建材搅拌站建设项目》自主验收工作，

根据《霍尔果斯霍隆建材搅拌站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进行验收，形成验

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地点：本项目位于霍尔果斯南部产业园，项目中心地理

坐标为：东经 80°29′48.901″，北纬 44°5′13.635″。

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建设 2条 180m3/h混凝土拌合生产线，年

产 30万 m3商品混凝土，并配套建设其他附属设施。项目占地面积

2.47hm2，总建筑面积 0.54hm2，拌合生产场地 0.07hm2、原骨料仓

0.35hm2、办公生活区 0.07hm2、检测用房 0.03hm2、外加剂储仓 0.02hm2

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伊犁州生态环境局霍尔果斯市分局于 2022年 7月 21日对本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批复文件为《关于霍尔果斯霍隆建材搅拌

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霍市环复字〔2022〕3号）。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为 2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14.6 万元，占

总投资的 4.6%。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霍尔果斯霍隆建材搅拌站建设项目废气、废水、噪声、



固废。

二、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霍尔果斯霍隆建材搅拌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伊

犁州生态环境局霍尔果斯市分局“关于霍尔果斯霍隆建材搅拌站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和现场调查对比，本项目与环评阶段相

比，项目新增了一台砂石分离机、一辆洒水车、一间危废暂存间（9m2），

沉淀池泥沙经砂石分离机处理后回用于生产、洒水车日常对场区进行

洒水、危废间主要用于场区发生突发事件时产生的危险废物的暂存，

由于砂石原料为水洗砂，因此项目实际建设中对原料棚没有设置喷淋

设施，其余建设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均未发生变化，因此本

项目无环境影响显著变化。依据《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

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以上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气

运营期废气主要为工艺粉尘、道路运输扬尘车辆尾气和食堂油烟。

（1）输送、计量、投料粉尘

原料的输送、计量、投料等方式均为封闭式，粉尘产生后可自然

沉降下来，因此在该过程产生的粉尘量不大，收集后回用于骨料中，

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2）筒仓顶呼吸孔及搅拌粉尘

本项目水泥为筒仓储藏，装料过程中产生粉尘，筒仓、搅拌楼顶

部安装有配套除尘器，该收尘机具有较高的除尘能力，此过程产生的

粉尘经除尘器处理后排放。

（3）砂石料场和卸料扬尘

本项目使用的砂石料直接从商品料场购入，用装载机装卸，在砂

石卸入骨料仓过程中将产生扬尘，由于砂石料为水洗砂、水分含量大，



不足以起尘。

（4）道路扬尘及尾气排放

运输车辆进入厂区进行产品运输，厂区周边为集中排放点，尾气

由柴油、汽油后产生的总烃、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x）、

二氧化氮（NO2）等大气污染物组成。由于露天停车区域汽车排放的

污染物为分散的无组织排放，比较容易扩散。

（5）食堂油烟

项目食堂设置油烟净化装置，可有效减少油烟的排放。

（二）废水

项目运营期用水主要为生产用水和生活、餐饮用水，用水途径与

环评设计一致。生产废水为搅拌机清洗废水、混凝土运输车辆清洗废

水、商品混凝土作业区地面冲洗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生产；

项目区餐饮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同生活污水一起排入市政下水管网。

（三）噪声

项目区主要噪声源为拌合机、筛分及运输机械，主要高噪声设备

有拌合机、混凝土泵车、铲车等，通过在振动类设备基座等处设置减

振垫、基座加固等措施降低了设备噪声。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运营期固体废弃物主要为生活垃圾、餐厨垃圾、沉淀池沉

渣。生活垃圾、餐厨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沉渣通

过砂石分离机收集处理后回用于生产。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处理效率

1.废气治理设施

本项目废气来源主要为输送、投料、汽车动力、筒仓呼吸等产生

的无组织粉尘，通过在厂区四周种植隔离绿化带、定期维护搅拌楼、



筒仓设置除尘器、设置原料棚，对场内道路硬化、保证砂石料湿度、

建设封闭式皮带机等措施可有效控制粉尘浓度，控制废气对周围环境

的影响，符合《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

3中无组织排放标准，食堂安装油烟净化装置，油烟的排放符合《饮

食行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标准。

2.废水治理设施

本项目废水为生产、生活及食堂废水：生产废水排入沉淀池沉淀

后进行回用，不外排，食堂用水通过隔油池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起排

入下水管网，对环境影响较小。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厂内的噪声主要来源于拌合机、筛分及运输机械，主要高噪声设

备有拌合机、混凝土泵车、铲车等。噪声值均在 80～90dB（A）之间。

项目采取了设备减震、隔声垫等相应的隔声措施，噪声对环境的影响

较小。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生活垃圾、厨余垃圾由环卫定期清运，沉淀池沉渣经砂石分离机

处理后回用于生产，固废均能妥善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气

根据现场查看，本项目废气为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油烟，主要来

源于生产过程及食堂。经现场检测，项目区下风向无组织排放颗粒物

浓度满足《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 3

标准值（颗粒物浓度限值：0.5mg/m3）；油烟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

标准》（GB18483—2001）（油烟浓度限值：2.0mg/m3），对环境的

影响较小。

2.废水



本项目生产废水排入沉淀池后进行回用，不外排，食堂废水经隔

油池隔油后同生活废水一同排入园区下水管网，对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项目夜间不生产，在项目区东、南、西、北侧厂界 1m处进行昼

间噪声监测，根据检测结果，厂界东、南、西、北昼间噪声均能符合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

准。

4.固体废物

根据现场查看，本项目生活垃圾集中分类收集后，定期由环卫部

门清运。项目厨余垃圾统一存放在收集容器内，由环卫部门每日清运。

沉淀池沉渣经砂石分离机处理后回用于生产。固废均能妥善处置，对

环境影响较小。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由于项目污染因素简单，对环境影响

较小，采取相应的污染治理措施技术可行，措施有效。

六、验收结论

霍尔果斯霍隆建材搅拌站建设项目运营过程中能够贯彻执行国

家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制度，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通过本次验收

监测结果显示，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的无组织废气（颗粒物）满足《水

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915—2013）表 3标准值，油烟

满足《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GB18483—2001）的标准要求；生活

污水及食堂废水排入园区污水管网，生产废水排入沉淀池，不外排；

生活垃圾收集于垃圾桶内同厨余垃圾一同由环卫部门清运；生产固废

（沉渣）经砂石分离机处理后回用于生产，固废均能妥善处置，对环

境影响较小；昼间厂界噪声排放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中的 3类标准。本项目废气、废水、噪声排



放均能达标排放，固废的处理方式对环境影响较小。

该项目废气、废水、噪声排放均能达标排放，固废的处理方式对

环境影响较小。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建议

（1）在日常工作中各部门工作人员要认真执行各项环保规章制

度，同时保证环保设施的稳定运行。

（2）设施的保养、维修应制度化，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做好

环境保护知识的宣传工作和环保技能的培训工作，提高职工的环保意

识和能力，做好环保设施的维修养护工作、保证各项环保措施的正常

实施。加强环境管理，增强清洁生产意识，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环

保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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